附件2
承诺书

南昌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自愿申请入驻南昌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并郑重承诺：
1、 本公司此次所提供的报名资料真实有效，在申请注册入驻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违法违规行为和不良纪录，无《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二十七条规定的禁止行为。
2、 本公司具有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严格按照现行的国家、省、市关于基本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定额等文件依据，遵守南昌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预结算工作的各项管理制度，依法依规提供预结算服务，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各项预结算工作，对出具预结算报告内容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三、本公司在项目过程中，合法、独立、客观、及时的开展工作，如出具的预结算报告在相关巡视、巡察等检查中发现了错误等问题，本公司将积极配合做好核实、解释、整改等相关工作。
四、落实廉洁第一责任人，对廉洁事项负总责，选配政治思想好、专业技术精、廉洁意识强的预结算人员参加南昌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预结算工作，对专业技术人员加强教育，注重防范，确保廉洁规定的贯彻落实，做好专业技术人员执行廉洁规定的督促和检查，根据有关规定处理评审人员执行廉洁规定上的具体事宜。
五、落实保密第一责任人，对保密事项负总责，选配政治思想好、专业技术精、保密意识强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南昌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预结算工作，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披露造价咨询项目的有关信息，不得对外提供、泄露或公开造价咨询的有关情况。对专业技术人员加强教育，注重防范，确保保密规定的贯彻落实，做好专业技术人员执行保密规定情况的督促和检查，根据有关规定处理专业技术人员执行保密规定上的具体事宜。
六、服从南昌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安排的工作时间和时限，为确保服务时效，收到通知，承诺2小时内到达指定地点，提供优质的服务。
七、本承诺书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同时具有法律效力，以上承诺，若有违反，自愿接受南昌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给予的处理。

造价咨询机构：(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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